


	 eq \o\ad(\s\up119(審查會通過),\s\up105(委員張廖萬堅等21人擬具「運動產業發展條例增訂第二十六條之二條文草案」),\s\up91(委員賴惠員等24人擬具「運動產業發展條例增訂第二十六條之二條文草案」),\s\up77(委員賴品妤等19人擬具「運動產業發展條例增訂第二十六條之二條文草案」),\s\up63(委員黃國書等18人擬具「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第二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s\up49(委員許智傑等20人擬具「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s\up35(委員吳思瑤等16人擬具「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第六條、第七條及第二十六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s\up21(委員林奕華等17人擬具「運動產業發展條例增訂第二十六條之二條文草案」),\s\up7(委員黃國書等22人擬具「運動產業發展條例增訂第二十六條之二條文草案」),\s\do7(委員林宜瑾等18人擬具「運動產業發展條例增訂第二十六條之二條文草案」),\s\do21(委員黃國書等18人擬具「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s\do35(委員陳秀寳等17人擬具「運動產業發展條例增訂第二十六條之二條文草案」),\s\do49(委員蔣萬安等18人擬具「運動產業發展條例增訂第二十六條之二條文草案」),\s\do63(委員萬美玲等18人擬具「運動產業發展條例增訂第二十六條之二條文草案」),\s\do77(民眾黨黨團擬具「運動產業發展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s\do91(委員蔡易餘等21人擬具「運動產業發展條例增訂第二十六條之二條文草案」),\s\do105(時代力量黨團擬具「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第七條及第二十六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s\do119(現行法))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委員張廖萬堅等21人提案
委員賴惠員等24人提案
委員賴品妤等19人提案
委員黃國書等18人提案
委員許智傑等20人提案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委員林奕華等17人提案
委員黃國書等22人提案
委員林宜瑾等18人提案
委員黃國書等18人提案
	委員陳秀等17人提案
委員蔣萬安等18人提案
委員萬美玲等18人提案
民眾黨團提案
委員蔡易餘等21人提案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現行法
	說明

	(修正通過)
第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訂運動產業發展綱領，每四年檢討修正，報請行政院核定。
地方政府依前項綱領，得訂定運動產業發展策略；訂定時，得會商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為利運動產業發展，地方政府得設置運動發展基金。
中央主管機關得以專責法人辦理本條例相關業務。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建置運動產業統計資料庫，並定期公告之。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第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訂運動產業發展方向及產業發展綱領，每四年檢討修正，報請行政院核定。
地方政府得訂定運動產業發展策略；訂定時，應會商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中央主管機關得以專責法人辦理本條例相關業務。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建置運動產業統計資料庫，並定期公告之。

	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訂運動產業發展綱領，每四年檢討修正，報請行政院核定。
地方政府得訂定運動產業發展策略；訂定時，得會商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為利運動產業發展，地方政府得設置運動發展基金。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建置運動產業統計資料庫，並定期公告之。

	第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訂運動產業發展方向及產業發展計畫，每四年檢討修正，報請行政院核定。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建置運動產業統計資料庫，並定期公告之。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一、修正第一項。運動產業發展需跨部會協助，而各部會有其施政計畫。為整合各部會行政資源，將「運動產業發展方向及產業發展計畫」修正為「運動產業發展綱領」，作為行政單位施政之依據。
二、增訂第二項。配合產業創新條例第五條第一項「直轄市、縣（市）政府得訂定地方產業發展策略；訂定時，應會商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意旨，訂定第二項。
三、增訂第三項。為使本條例業務執行專業化，並促使運動產業發展策略畫，參考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七條「為提升文化內容之應用及產業化，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政府得以專責法人辦理相關業務。」訂定第三項。
四、原第二項移至第四項。
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修正第一項。運動產業發展需各部會之合作及訂定施政計畫。為整合各部會行政資源，將「發展計畫」文字修正為「發展綱領」，以利各部會之施政。
二、增訂第二項。配合產業創新條例第五條第一項「直轄市、縣（市）政府得訂定地方產業發展策略；訂定時，應會商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意旨，訂定第二項。惟運動產業相關事務，例如場館興建、活動舉辦、教育推廣等，多屬地方政府施政事項；其訂定發展策略時，尚不須依產業創新條例所訂，要求地方政府應會商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故本條文訂為得會商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由地方政府視施政態樣進行作業之裁量。
三、增訂第三項。為鼓勵地方政府辦理體育產業整體發展，增訂地方政府設立運動發展基金之規定，以充實財源。
審查會：
修正通過。



	(修正通過)
第七條  為促進職業或業餘運動業之發展，各級政府與公營事業得配合國家體育政策及運動產業發展綱領，出資經營運動團隊。
前項運動團隊應聘僱具有體育專業或經營管理經驗之人員，並得以法人方式經營。
 各級政府與公營事業進行出資之前置作業，得由中央主管機關提供輔導或獎助。

	委員許智傑等20人提案：
第七條　為促進職業運動產業之發展，各級政府與公營事業得配合國家體育政策及運動產業發展計畫進行投資，其股份比例不得超過百分之五十。
前項投資之規範及獎勵、補助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第七條　為促進運動產業之發展，公營事業得配合國家體育政策及運動產業發展綱領進行投資，其股份比例不得超過百分之五十。
前項投資之規範及獎勵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為利運動產業發展，地方政府得設置運動發展基金。
地方政府配合國家體育政策及運動產業發展綱領者，得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供輔導或獎助。
委員黃國書等18人提案：
第七條　為促進職業或業餘運動業之發展，各級政府與公營事業得配合國家體育政策及運動產業發展計畫成立法人或公司進行投資或捐贈，單一運動項目之投資或捐贈額度以一億元為上限。
前項因公營事業與各級政府投資或捐贈成立之球隊，應以法人或公司經營之，並應聘用運動產業專業人員，而不受國營事業管理法規及公營事業章程之規範。
第一項投資之獎助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七條　為促進職業運動事業之發展，地方政府與公營事業得配合國家體育政策及運動產業發展綱領進行投資，其投資比例不得超過百分之五十。
地方政府與公營事業進行投資之前置作業，得由中央主管機關提供輔導或獎助。
前二項投資之規範及輔導獎助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七條　為促進職業或業餘運動業之發展，各級政府與公營事業得配合國家體育政策及運動產業發展計畫成立法人或公司進行投資或捐贈，單一運動項目之投資或捐贈額度以一億元為上限。
前項因公營事業與各級政府投資或捐贈成立之球隊，應以法人或公司經營之，並應聘用運動產業專業人員，而不受國營事業管理法規及公營事業章程之規範。
為利運動產業發展，公營事業應對下列事項負有社會企業責任：
一、提升並推廣我國運動產業之水平。
二、培育我國運動產業人員。
三、改善我國運動產業之環境。
推升運動員及教練間之區域及國際交流，並促進體育文化。
第一項投資之獎助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七條　為促進職業運動產業之發展，各級政府與公營事業得配合國家體育政策及運動產業發展計畫進行投資，其股份比例不得超過百分之五十。
前項投資之規範及獎勵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許智傑等20人提案：
一、本條修正。
二、依現行條文第七條第二項訂定之「各級政府及公營事業投資職業運動事業之規範及獎勵辦法」第六條規定，主管機關得以發給獎狀、獎座或獎牌等方式，獎勵各級政府與國營企業投資各項運動產業發展計畫。
三、惟此獎勵之誘因不足，各級政府與公營事業仍囿於預算限制，難以有效投資挹注運動產業。我國之運動產業百廢待舉，倘若缺乏國家政策帶動與資源挹注，不利於運動產業之發展。
四、爰修正本條第二項，明定主管機關得以補助方式促進各級政府與公營事業投資運動產業。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一、修正第一項。為鼓勵地方政府辦理體育產業整體發展，增訂地方政府設立運動發展基金之規定，以充實財源。
二、增訂第三項及第四項。為使地方政府於規劃前項整體發展時，將中央政府體育運動產業發展綱領與體育政策白皮書揭示之相關計畫與重點發展項目納入規劃，明定配合辦理者得予輔導或獎助。
委員黃國書等18人提案：
一、修正第一項，有鑑於職業運動業與業餘運動業之定義與分立尚未確立，惟不論職業或業餘運動之頂級聯賽皆屬運動職業化之進程及目標，爰修正職業運動產業為職業或業餘運動業，以符合本條例第四條運動產業之類別項目用語。同項增列各級政府與公營事業得配合國家體育政策及運動產業發展計畫成立法人或公司進行投資或捐贈並規定投資額度以一億元為上限之文字。
二、新增第二項，鑒於我國公營事業長期肩負國內頂級聯賽發展之企業社會責任，考量國內運動產業發展以及國際運動發展之法人化、專業化趨勢，爰修正球隊經營需求不受國營事業管理法以及公司章程等相關規範所限制。
三、修正第三項，修正獎勵辦法為獎助辦法，增加各級政府與公營事業投資職業或業餘運動業之意願。
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修正第一項。原條文比例不超過百分之五十之用字，顯見本條文立法目的在獎勵投資職業運動事業，而非整體產業；故修正職業運動產業為職業運動事業，以茲明確。並配合前條文字修正，將產業發展計畫修訂為產業發展綱領。又因現行條文後段股份比例之用字，易生公營事業投資型態僅限股份有限公司之疑慮，故將文字修正為投資比例，增加投資態樣之選擇彈性。
二、增訂第二項。為使地方政府與公營事業了解各種職業運動之情況，以評估投資職業之效益與可行性，增加由中央主管機關輔導獎助其進行投資前置作業之規定。
三、修正第三項。修正獎勵辦法為獎助辦法，增加協助地方政府與公營事業投資職業運動之工具。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一、修正第一項，有鑑於職業運動業與業餘運動業之定義與分立尚未確立，惟不論職業或業餘運動之頂級聯賽皆屬運動職業化之進程及目標，爰修正職業運動產業為職業或業餘運動業，以符合本條例第四條運動產業之類別項目用語。同項增列各級政府與公營事業得配合國家體育政策及運動產業發展計畫成立法人或公司進行投資或捐贈並規定投資額度以一億元為上限之文字。
二、新增第二項及第三項，有鑑於我國企業界近年來吹起運動熱潮，積極參與賽事活動或鼓勵員工從事運動，為促進我國運動產業之發展，公營事業應對運動產業負有社會企業責任，扶植我國運動產業，並考量國內運動產業發展以及國際運動發展之法人化、專業化趨勢，爰修正球隊經營需求不受國營事業管理法以及公司章程等相關規範所限制。
三、修正第四項，修正獎勵辦法為獎助辦法，增加各級政府與公營事業投資職業或業餘運動業之意願。
審查會：
一、修正通過。

二、立法說明修正如下：

「一、修正第一項：
（一）配合第四條第一項規定「本條例所稱運動產業，指提供民眾從事運動或運動觀賞所需產品或服務，或可促進運動推展之支援性服務，而具有增進國民身心健康、提升體能及生活品質之下列產業：一、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及實務上業餘運動之頂級聯賽，亦為運動職業化階段性進程，爰將「職業運動產業」修正為「職業或業餘運動業」，以統一運動產業類別用語，並適用一致之產業政策。

（二）配合前條文字之修正，將運動產業發展「計畫」修正為「綱領」。

（三）現行條文各級政府及公營事業挹注職業運動業之方式僅為「投資」，然職業或業餘運動業獲取資金之方式，尚有接受廣告、權利金、或簽約、贊助、捐助等多種途徑；為使各級政府或公營事業具有投入職業或業餘運動業方式之選擇，爰將「投資」改為「出資」，以擴大投入職業或業餘運動業發展之參與方式。

（四）現行條項所定股份比例不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規定，限制各級政府及公營事業參與、投入職業或業餘運動業之程度，並具有限縮僅能以股份有限公司方式經營職業運動之疑慮。為使各級政府及公營事業於考量整體經營策略後，選擇最佳參與、投入之方式，爰刪除其股份比例不得超過百分之五十之文字，使保持組織型態的選擇彈性。

(五)職業運動常有個人運動員參與職業賽事之態樣，例如網球、羽球、高爾夫運動等等；此等個人職業運動之協助，宜透過其他針對個人運動員之補助獎勵方式辦理，為限縮本條文各級政府與公營事業經營職業或業餘運動業之輔導獎助範圍，增訂「經營運動團隊」文字。

二、刪除現行第二項及增列相關文字：

  (一)我國公營事業長期支持國內各項頂級運動聯賽、培育眾多頂尖運動員，除增進企業形象外，更充分展現企業社會責任。惟，考量國內與國際運動漸趨職業化、商業化；運動團隊經營不應僅限於組訓參賽而已，賽事推廣也更仰賴專業形象宣傳、商品化開發、球場經營與門票銷售等專業，以促使聯賽朝永續化、職業化發展。此外，國際運動組織亦為強化各國運動團隊永續經營，正逐步確立各項運動團隊經營規範，例如足球之亞足聯俱樂部球隊認證業務等，公營事業之運動團隊亦應順應國際趨勢以健全發展。綜上，為促進職業或業餘運動業朝向產業化、專業化之經營方式，以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公益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等獨立組織型態營運，明定運動團隊應以法人方式經營。

  (二)現行各級政府及公營事業並無針對前述產業化、專業化之經營方式而聘僱專業人員之規定；為使其運動團隊朝職業化發展，落實專業經營，以利將職業運動導向市場機制，參考國民體育法第四十一條第二項:「特定體育團體置秘書長、副秘書長者，應聘僱具有體育專業或經營管理經驗之人員擔任；其中至少一人並應具有體育專業。」之文字，增定「…應聘僱具有體育專業或經營管理經驗之人員。」等文字，促使其延攬具備市場行銷、商品規劃、公關媒體與職業球隊經營專長或具有經驗之人。

三、增定第三項：

      為促進各級政府及公營事業積極了解各種職業或業餘運動業之實務運作情形，評估投資職業或業餘運動業之效益及可行性，爰增列由中央主管機關輔導獎助其進行出資前置作業之規定。

四、刪除現行第二項：

  (一)現行第二項關於投資職業運動規範之文字，僅在現行「各級政府及公營事業投資職業運動事業之規範及獎勵辦法」第四條作提示性規定；各級政府及公營事業之投資行為，仍回歸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法規與議事監督程序。又，現行第二項關於「…獎勵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文字，依前述授權辦法第六條規定，僅有發給獎狀、獎座、獎牌、授予榮銜或其他榮譽、發給獎金或其他獎勵方式，經評估對各級政府與公營事業之誘因不足，擬刪除本項文字。(二)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第八條第一項第十三款定有「其他促進運動產業發展之事項」；本條文相關事項符合該款輔導獎助要件者，均得依第八條第二項授權訂定之子法(即現行「運動產業輔導獎助辦法」)相關規定予以輔導獎助，爰刪除現行法中相關規定。而將相關輔導、獎助機制，回歸本條例第八條處理。」


	(維持現行條文)

	
	委員黃國書等18人提案：
第二十四條　體育團體舉辦之運動賽事或活動，符合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者，其因授予廠商冠名權、賽服權或其他標示名稱權利而產生之收入及門票收入免徵營業稅。
前項運動賽事、活動範圍及認定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第二十四條　體育團體舉辦之運動賽事或活動，符合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者，其門票收入免徵營業稅。
前項運動賽事、活動範圍及認定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委員黃國書等18人提案：
為鼓勵廠商贊助並協助推廣體育賽事、使賽事順利舉行、降低主辦單位面臨財源困境之可能，進而促進賽事的完整性及可看性，達到有助於全民參與運動之目的。體育團體因授予冠名權、賽服權或其他標示名稱權利而產生之收入應免徵營業稅。
審查會：
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增訂，與行政機關提會討論版本「百分之一百五十」部分及委員萬美玲等18人提案第六項，一併保留，送院會處理)
第二十六條之二  中央主管機關為促進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及重點運動賽事之發展，得設置專戶，辦理營利事業捐贈有關事宜。
營利事業透過前項專戶對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職業或業餘運動業之捐贈，於申報所得稅時，得在捐贈金額新臺幣一千萬元額度內，按該金額之百分之二百五十，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但營利事業與受贈之職業或業餘運動業間具有關係人身分者，在前開限額內，僅得按其捐贈金額百分之一百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 
營利事業透過第一項專戶對經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准之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重點運動賽事之主辦單位之捐贈，於申報所得稅時，得全數按捐贈金額之百分之二百五十，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不受前項本文所定新臺幣一千萬元額度及但書規定之限制。
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一項規定設置專戶接受營利事業依前二項規定之捐贈，每年累積金額以新臺幣三十億元為限，並得於該總額限度內，針對不同運動種類及受贈對象訂定得收受捐贈金額之上限。
第一項專戶之設置、資金之收支、保管、運用、分配、查核及監督、第二項職業或業餘運動業之認可、受贈資金之用途、關係人範圍、減除方法、應附之證明文件、第三項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專案核准之要件及範圍、前項得收受捐贈之運動種類、受贈對象、金額上限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第二項及第三項得減除營利事業所得額之實施期間，對職業運動業之捐贈自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本條文施行之日起十年，對業餘運動業及重點運動賽事主辦單位之捐贈，自○年○月○日修正之本條文施行之日起五年。

	委員張廖萬堅等21人提案：
第二十六條之二　中央主管機關為促進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及重點運動賽事之發展，得設置專戶，辦理營利事業捐贈有關事宜。
營利事業透過前項專戶對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職業或業餘運動業之捐贈，於申報所得稅時，得在捐贈金額新臺幣一千萬元額度內，按該金額之百分之二百五十，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但營利事業與受贈之職業或業餘運動業間具有關係人身分者，在前開限額內，僅得按其捐贈金額百分之一百，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
營利事業透過第一項專戶對經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准之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及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重點運動賽事主辦單位之捐贈，於申報所得稅時，得全數按捐贈金額之百分之二百五十，自其當年度營利所得額中減除，不受前項新臺幣一千萬元額度及但書之限制。
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一項規定設置專戶接受營利事業依前二項規定之捐贈，每年累積金額以新臺幣三十億元為限，並得於該總額限度內，針對不同運動種類及受贈對象訂定得收受捐贈金額之上限。
第一項專戶之設置、資金收支、保管、運用、分配、查核及監督、第二項職業或業餘運動業之認可、受贈資金之用途、關係人範圍、減除方法、應附之證明文件、第三項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專案核准之要件及範圍、前項得收受捐贈之種類、受贈對象及金額上限之規定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第二項及第三項得減除營利事業所得額之施行期間，對職業運動業之捐贈自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本條文施行日起十年，對業餘運動業及重點運動賽事主辦單位之捐贈，自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本條文施行日起五年。
委員賴惠員等24人提案：
第二十六條之二　中央主管機關為促進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及重點運動賽事之發展，得設置專戶，辦理營利事業對該產業捐贈有關事宜。
營利事業透過前項專戶對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職業或業餘運動業之捐贈，於申報所得稅時，得在捐贈金額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額度內，按該金額之百分之二百五十，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但營利事業與受贈之職業或業餘運動業間具有關係人身分者，僅得在前開限額內，按其捐贈金額百分之一百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
營利事業透過第一項專戶對經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准之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重點運動賽事主辦單位之捐贈，於申報所得稅時，得全數按捐贈金額之百分之二百五十，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不受前項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額度之限制。但營利事業與受贈之單位間具有關係人身分者，僅得按其捐贈金額百分之一百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
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一項規定設置專戶接受營利事業依前二項規定之捐贈，每年累積金額以新臺幣三十億元為限，並得於該總額限度內，針對不同運動種類及受贈對象訂定得收受捐贈金額之上限。
第一項專戶之設置、資金之收支、保管、運用、分配、查核及監督、第二項職業或業餘運動業之認可、受贈資金之用途、關係人範圍、減除方法、應附之證明文件、第三項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專案核准之要件及範圍、前項得收受捐贈之運動種類、受贈對象及金額上限之規定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第二項及第三項得減除營利事業所得額之施行期間，自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本條文施行之日起十年。
委員賴品妤等19人提案：
第二十六條之二　中央主管機關為促進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及重點運動賽事之發展，得設置專戶，辦理營利事業捐贈有關事宜。
營利事業透過前項專戶對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職業或業餘運動業之捐贈，於申報所得稅時，得在捐贈金額新臺幣一千萬元額度內，按該金額之百分之二百五十，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但營利事業與受贈之職業或業餘運動業間具有關係人身分者，在前開限額內，僅得按其捐贈金額百分之一百，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
營利事業透過第一項專戶對經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准之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及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重點運動賽事主辦單位之捐贈，於申報所得稅時，得全數按捐贈金額之百分之二百五十，自其當年度營利所得額中減除，不受前項新臺幣一千萬元額度及但書之限制。
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一項規定設置專戶接受營利事業依前二項規定之捐贈，每年累積金額以新臺幣三十億元為限，並得於該總額限度內，針對不同運動種類及受贈對象訂定得收受捐贈金額之上限。
第一項專戶之設置、資金收支、保管、運用、分配、查核及監督、第二項職業或業餘運動業之認可、受贈資金之用途、關係人範圍、減除方法、應附之證明文件、第三項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專案核准之要件及範圍、前項得收受捐贈之種類、受贈對象及金額上限之規定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前項專戶之運用，應指定運用於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及重點運動賽事之相關人才培訓，比例不得低於每年專戶總額之10％。
第二項及第三項得減除營利事業所得額之施行期間，對職業運動業之捐贈自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本條文施行日起十年，對業餘運動業及重點運動賽事主辦單位之捐贈，自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本條文施行日起五年。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第二十六條之二　中央主管機關為促進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及重點運動賽事之發展，得設置專戶，辦理營利事業捐贈有關事宜。
營利事業透過前項專戶對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職業或業餘運動業之捐贈，於申報所得稅時，得在捐贈金額新臺幣一千萬元額度內，按該金額之百分之二百五十，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但營利事業與受贈之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兼具有關係人身分者，在前開限額內，僅得按其捐贈金額百分之一百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
營利事業透過第一項專戶對經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准之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重點運動賽事之主辦單位之捐贈，於申報所得稅時，得全數案捐贈金額之百分之二百五十，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不受前項本文所定新臺幣一千萬元額度及但書規定之限制。
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一項規定設置專戶接受營利事業依前二項規定之捐贈，每年累積金額以新臺幣三十億元為限，並得於該總額限度內，針對不同運動種類及受贈對象訂定得收受捐贈金額之上限。
第一項專戶之設置、資金之收支、保管、運用、分配、查核及監督，第二項職業或業餘運動業之認可、受贈資金之用途、關係人範圍、減除方法、應附之證明文件、第三項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專案核准之要件及範圍、前項得收受捐贈之運動種類、受贈對象、金額上限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第二項及第三項得減除營利事業所得額之實施期間，對職業運動業之捐贈自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本條文施行之日起十年，對業餘運動業及重點運動賽事主辦單位之捐贈，自本條文施行之日起五年。
委員林奕華等17人提案：
第二十六條之二　中央主管機關為促進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及重點運動賽事之發展，得設置專戶，辦理營利事業捐助有關事宜。
營利事業透過前項專戶對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職業或業餘運動業之捐助，於申報所得稅時，得在捐助金額新臺幣三千萬元額度內，按該金額之百分之二百五十，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但營利事業與受贈之職業或業餘運動業間具有關係人身分者，在前開限額內，僅得按其捐助金額百分之一百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
營利事業透過第一項專戶對經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准之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重點運動賽事之主辦單位之捐助，於申報所得稅時，得全數按捐助金額之百分之二百五十，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不受前項本文所定新臺幣三千萬元額度及但書規定之限制。
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一項規定設置專戶接受營利事業依前二項規定之捐助，每年累積金額以新臺幣三十億元為限，並得於該總額限度內，針對不同運動種類及受贈對象訂定得收受捐助金額之上限。
第一項專戶之設置、資金之收支、保管、運用、分配、查核及監督、第二項職業或業餘運動業之認可、捐助資金之用途、關係人範圍、減除方法、應附之證明文件、第三項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專案核准之要件及範圍、前項得收受捐助之運動種類、捐助對象、金額上限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第二項及第三項得減除營利事業所得額之實施期間，對職業運動業之捐助自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本條文施行之日起十年，對業餘運動業及重點運動賽事主辦單位之捐助，自○年○月○日修正之本條文施行之日起五年。
委員黃國書等22人提案：
第二十六條之二　中央主管機關為促進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及重點運動賽事之發展，得設置專戶，辦理營利事業捐贈有關事宜。
營利事業透過前項專戶對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職業或業餘運動業之捐贈，於申報所得稅時，得在捐贈金額新臺幣一千萬元額度內，按該金額之百分之二百五十，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但營利事業與受贈之職業或業餘運動業間具有關係人身分者，在前開限額內，僅得按其捐贈金額百分之一百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
營利事業透過第一項專戶對經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准之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重點運動賽事之主辦單位之捐贈，於申報所得稅時，得全數按捐贈金額之百分之二百五十，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不受前項新臺幣一千萬元額度之限制。
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一項規定設置專戶接受營利事業依前二項規定之捐贈，每年累積金額以新臺幣三十億元為限，並得於該總額限度內，針對不同運動種類及受贈對象訂定得收受捐贈金額之上限。
第一項專戶之設置、資金之收支、保管、運用、分配、查核及監督、第二項職業或業餘運動業之認可、受贈資金之用途、關係人範圍、減除方法、應附之證明文件、第三項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專案核准之要件及範圍、前項得收受捐贈之運動種類、受贈對象及金額上限之規定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第二項及第三項得減除營利事業所得額之施行期間，對職業運動業之捐贈自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本條文施行日起十年，對業餘運動業及重點運動賽事主辦單位之捐贈，自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本條文施行日起五年。
委員林宜瑾等18人提案：
第二十六條之二　中央主管機關為促進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及重點運動賽事之發展，得設置專戶，辦理營利事業捐贈有關事宜。
營利事業透過前項專戶對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職業或業餘運動業之捐贈，於申報所得稅時，得在捐贈金額新臺幣一千萬元額度內，按該金額之百分之二百五十，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但營利事業與受贈之職業或業餘運動業間具有關係人身分者，在前開限額內，僅得按其捐贈金額百分之一百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
營利事業透過第一項專戶對經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准之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重點運動賽事之主辦單位之捐贈，於申報所得稅時，得全數按捐贈金額之百分之二百五十，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不受前項新臺幣一千萬元額度及但書規定之限制。
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一項規定設置專戶接受營利事業依前二項規定之捐贈，每年累積金額以新臺幣三十億元為限，並得於該總額限度內，針對不同運動種類及受贈對象訂定得收受捐贈金額之上限。
第一項專戶之設置、資金之收支、保管、運用、分配、查核及監督、第二項職業或業餘運動業之認可、受贈資金之用途、關係人範圍、減除方法、應附之證明文件、第三項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專案核准之要件及範圍、前項得收受捐贈之運動種類、受贈對象及金額上限之規定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前項專戶之運用，每年提撥一定比例用於提升職業、業餘運動業及重點運動賽事之人才培訓、提升競賽與觀賽品質、與辦理運動賽事及專業技術等相關國際交流。
第二項及第三項得減除營利事業所得額之施行期間，對職業運動業之捐贈自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本條文施行日起十年，對業餘運動業及重點運動賽事主辦單位之捐贈，自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本條文施行日起五年。

	委員陳秀等17人提案：
第二十六條之二　中央主管機關為促進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及重點運動賽事之發展，得設置專戶，辦理營利事業對該產業捐贈有關事宜。
營利事業透過前項專戶對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職業或業餘運動業之捐贈，於申報所得稅時，得在捐贈金額新臺幣一千萬元額度內，按該金額之百分之二百五十，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但營利事業與受贈之職業或業餘運動業間具有關係人身分者，僅得在前開限額內，按其捐贈金額百分之一百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
營利事業透過第一項專戶對經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准之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重點運動賽事主辦單位之捐贈，於申報所得稅時，得全數按捐贈金額之百分之二百五十，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不受前項新臺幣一千萬元額度之限制。但營利事業與受贈之單位間具有關係人身分者，僅得按其捐贈金額百分之一百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
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一項規定設置專戶接受營利事業依前二項規定之捐贈，每年累積金額以新臺幣三十億元為限，並得於該總額限度內，針對不同運動種類及受贈對象訂定得收受捐贈金額之上限。
第一項專戶之設置、資金之收支、保管、運用、分配、查核及監督、第二項職業或業餘運動業之認可、受贈資金之用途、關係人範圍、減除方法、應附之證明文件、第三項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專案核准之要件及範圍、前項得收受捐贈之運動種類、受贈對象及金額上限之規定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第二項及第三項得減除營利事業所得額之施行期間，自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本條文施行之日起十年。
委員蔣萬安等18人提案：
第二十六條之二　中央主管機關為促進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及重點運動賽事之發展，得設置專戶，辦理營利事業捐贈有關事宜。
營利事業透過前項專戶對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職業或業餘運動業之捐贈，於申報所得稅時，得在捐贈金額新臺幣一千萬元額度內，按該金額之百分之二百五十，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但營利事業與受贈之職業或業餘運動業間具有關係人身分者，在前開限額內，僅得按其捐贈金額百分之一百，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
營利事業透過第一項專戶對經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准之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及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重點運動賽事主辦單位之捐贈，於申報所得稅時，得全數按捐贈金額之百分之二百五十，自其當年度營利所得額中減除，不受前項新臺幣一千萬元額度及但書之限制。
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一項規定設置專戶接受營利事業依前二項規定之捐贈，每年累積金額以新臺幣三十億元為限，並得於該總額限度內，針對不同運動種類及受贈對象訂定得收受捐贈金額之上限。
第一項專戶之設置、資金收支、保管、運用、分配、查核及監督、第二項職業或業餘運動業之認可、受贈資金之用途、關係人範圍、減除方法、應附之證明文件、第三項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專案核准之要件及範圍、前項得收受捐贈之種類、受贈對象及金額上限之規定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第二項及第三項得減除營利事業所得額之施行期間，對職業運動業之捐贈自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本條文施行日起十年，對業餘運動業及重點運動賽事主辦單位之捐贈，自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本條文施行日起五年。
委員萬美玲等18人提案：
第二十六條之二　中央主管機關為促進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及重點運動賽事之發展，得設置專戶，辦理營利事業捐贈有關事宜。
營利事業透過前項專戶對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職業或業餘運動業之捐贈，於申報所得稅時，得在捐贈金額新臺幣二千萬元額度內，按該金額之百分之二百五十，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但營利事業與受贈之職業或業餘運動業間具有關係人身分者，在前開限額內，僅得按其捐贈金額百分之一百，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
營利事業透過第一項專戶對經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准之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及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重點運動賽事主辦單位之捐贈，於申報所得稅時，得全數按捐贈金額之百分之二百五十，自其當年度營利所得額中減除，不受前項額度之限制。
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一項規定設置專戶接受營利事業依前二項規定之捐贈，每年累積金額以新臺幣五十億元為限，並得於該總額限度內，針對不同運動種類及受贈對象訂定得收受捐贈金額之上限。
第一項專戶之設置、資金收支、保管、運用、分配、查核及監督、第二項職業或業餘運動業之認可、受贈資金之用途、關係人範圍、減除方法、應附之證明文件、第三項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專案核准之要件及範圍、前項得收受捐贈之種類、受贈對象及金額上限之規定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前項專戶應用於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及重點運動賽事之相關運動人才培育，其比率不得低於每年專戶總額之百分之二十。
第二項及第三項得減除營利事業所得額之施行期間，對職業運動業之捐贈自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本條文施行日起二十年，對業餘運動業及重點運動賽事主辦單位之捐贈，自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本條文施行日起十年。
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二十六條之二　中央主管機關為促進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及重點運動賽事之發展，得設置專戶，辦理營利事業捐贈有關事宜。
營利事業透過前項專戶對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職業或業餘運動業之捐贈，於申報所得稅時，得在捐贈金額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額度內，按該金額之百分之二百五十，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但營利事業與受贈之職業或業餘運動業間具有關係人身分者，在前開限額內，僅得按其捐贈金額百分之一百，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
營利事業透過第一項專戶對經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准之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及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重點運動賽事主辦單位之捐贈，於申報所得稅時，得全數按捐贈金額之百分之二百五十，自其當年度營利所得額中減除，不受前項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額度及但書之限制。
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一項規定設置專戶接受營利事業依前二項規定之捐贈，每年累積金額以新臺幣三十億元為限，並得於該總額限度內，針對不同運動種類及受贈對象訂定得收受捐贈金額之上限。
第一項專戶之設置、資金收支、保管、運用、分配、查核及監督、第二項職業或業餘運動業之認可、受贈資金之用途、關係人範圍、減除方法、應附之證明文件、第三項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專案核准之要件及範圍、前項得收受捐贈之種類、受贈對象及金額上限之規定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第二項及第三項得減除營利事業所得額之施行期間，對職業運動業之捐贈自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本條文施行日起十年，對業餘運動業及重點運動賽事主辦單位之捐贈，自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本條文施行日起五年。
委員蔡易餘等21人提案：
第二十六條之二　中央主管機關為促進棒球、壘球、足球、排球、籃球等具產業性之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及重點運動賽事之發展，得設置專戶，辦理營利事業捐贈有關事宜。
營利事業透過前項專戶對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職業或業餘運動業之捐贈，於申報所得稅時，得在捐贈金額新臺幣一千萬元額度內，按該金額之百分之二百五十，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營利事業透過第一項專戶對經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准之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及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重點運動賽事主辦單位之捐贈，於申報所得稅時，得全數按捐贈金額之百分之二百五十，自其當年度營利所得額中減除，不受前項新臺幣一千萬元額度及但書之限制。
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一項規定設置專戶接受營利事業依前二項規定之捐贈，每年累積金額以新臺幣三十億元為限，並得於該總額限度內，針對不同運動種類及受贈對象訂定得收受捐贈金額之上限。
第一項專戶之設置、資金收支、保管、運用、分配、查核及監督、第二項職業或業餘運動業之認可、受贈資金之用途、關係人範圍、減除方法、應附之證明文件、第三項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專案核准之要件及範圍、前項得收受捐贈之種類、受贈對象及金額上限之規定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第二項及第三項得減除營利事業所得額之施行期間，對職業運動業之捐贈自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本條文施行日起十年，對業餘運動業及重點運動賽事主辦單位之捐贈，自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本條文施行日起五年。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二十六條之二　中央主管機關為促進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及重點運動賽事之發展，得設置專戶，辦理營利事業捐贈有關事宜。
營利事業透過前項專戶對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職業或業餘運動業之捐贈，於申報所得稅時，得在捐贈金額新臺幣一千萬元額度內，按該金額之百分之二百，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但營利事業與受贈之職業或業餘運動業間具有關係人身分者，在前開限額內，僅得按其捐贈金額百分之一百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
營利事業透過第一項專戶對經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准之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重點運動賽事之主辦單位之捐贈，於申報所得稅時，得全數按捐贈金額之百分之二百，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不受前項新臺幣一千萬元額度之限制。
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一項規定設置專戶接受營利事業依前二項規定之捐贈，每年累積金額以新臺幣三十億元為限，並得於該總額限度內，針對不同運動種類及受贈對象訂定得收受捐贈金額之上限。
第一項專戶之設置、資金之收支、保管、運用、分配、查核及監督、第二項職業或業餘運動業之認可、受贈資金之用途、關係人範圍、減除方法、應附之證明文件、第三項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專案核准之要件及範圍、前項得收受捐贈之運動種類、受贈對象及金額上限之規定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第二項及第三項得減除營利事業所得額之施行期間，對職業運動業之捐贈自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本條文施行日起十年，對業餘運動業及重點運動賽事主辦單位之捐贈，自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本條文施行日起五年。

	
	委員張廖萬堅等21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政府為引進民間資源、擴大體育投資及提升國際能見度，明定中央主管機關得設置專戶辦理營利事業捐贈有關事宜，藉此用於發展職業或業餘運動及重點運動賽事，爰訂定第一項。
三、為促進職業或業餘運動業發展，並提供營利事業捐贈誘因，爰於第二項明定透過第一項專戶所為之捐贈，得在捐贈新臺幣一千萬元額度內，按該捐贈金額之百分之二百五十，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又為避免關係人間透過捐贈進行不當避稅行為，明定受贈與捐贈者具有關係人身分者，僅得在限額內按其捐贈金額百分之一百自其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
四、為利於推動國家重大體育政策，於第三項明定營利事業透過第一項專戶對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准之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重點運動賽事主辦單位所為之捐贈，得按該捐贈金額百分之二百五十，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並不受前項但書一千萬元額度上限之限制。
五、為避免本條租稅優惠措施影響國家財政收入甚鉅，爰於第四項規定專戶每年累積金額以新臺幣三十億元為上限。且為避免資源分配不均，並明定各運動種類及受贈對象得收受捐贈之金額上限。
六、考量第二項及第三項明定給予營利事業享有較高之租稅優惠，從而應具有較高之公共監督，其捐贈對象需由中央主管機關予以認定或專案核准，爰於第五項明定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就專戶之設置、資金之收支、保管、運用、分配、查核、監督、職業或業餘運動業之認可要件及範圍、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專案核准之要件及範圍、受贈資金之用途、減除方法、應附之證明文件、得收受捐贈金額上限訂定之規定及其他相關事項，應會同財政部定之。
七、《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稅法或其他法律為特定政策所規定之租稅優惠，應明定實施年限並以達成合理之政策目的為限，不得過度。」爰於第六項明定對職業運動業所為之捐贈實施期限為十年，對業餘運動業及重點運動賽事所為之捐贈實施期限為五年。
委員賴惠員等24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政府為鼓勵民間參與運動產業投資，明定中央主管機關得設置專戶，辦理營利事業對運動產業捐贈有關事宜，藉此發展職業運動或業餘運動及重點運動賽事。
三、第二項，為加強營利事業捐贈運動產業之誘因，爰訂定透過第一項專戶所為之捐贈，得在捐贈金額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額度內，按該捐贈金額之百分之二百五十，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又為避免關係人間透過捐贈而進行不當避稅行為，明定受贈對象如與其具有關係人身分者，僅得於該限額內，按其捐贈金額百分之一百，自其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中減除。
四、第三項，為利於推動國家重大體育政策，爰訂定營利事業透過第一項專戶對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准之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重點運動賽事主辦單位所為之捐贈，得按該捐贈金額之百分之二百五十，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不受前項新台幣一千五百萬元額度之限制。又為避免關係人間透過捐贈而進行不當避稅行為，明定受贈對象如與其具有關係人身分者，僅得按其捐贈金額百分之一百，自其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中減除。
五、第四項，為避免本條文租稅優惠措施影響國家財政收入過鉅，爰明定專戶每年累積金額以新臺幣三十億元為上限；且為避免資源分配不均，明定各運動種類及受贈對象得收受捐贈之金額上限。
六、第五項，考量第二項及第三項明定給予營利事業享有較高之租稅優惠，從而應具有較高之公共監督，其捐贈對象須由中央主管機關予以認可或專案核准，爰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就專戶之設置、資金之收支、保管、運用、分配、查核、監督、職業或業餘運動業之認可要件及範圍、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專案核准之要件及範圍、受贈資金之用途、關係人範圍、減除方法、應附之證明文件、得收受捐贈金額上限訂定之規定及其他相關事項，應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七、第六項，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六條規定「稅法或其他法律為特定政策所規定之租稅優惠，應明定實施年限並以達成合理之政策目的為限，不得過度。」爰明定施行期間為十年，以落實推展運動產業。
委員賴品妤等19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政府為引進民間資源、擴大體育投資及提升國際能見度，明定中央主管機關得設置專戶辦理營利事業捐贈有關事宜，藉此用於發展職業或業餘運動及重點運動賽事，爰訂定第一項。
三、為促進職業或業餘運動業發展，並提供營利事業捐贈誘因，爰於第二項明定透過第一項專戶所為之捐贈，得在捐贈新臺幣一千萬元額度內，按該捐贈金額之百分之二百五十，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又為避免關係人間透過捐贈進行不當避稅行為，明定受贈與捐贈者具有關係人身分者，僅得在限額內按其捐贈金額百分之一百自其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
四、為利於推動國家重大體育政策，於第三項明定營利事業透過第一項專戶對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准之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重點運動賽事主辦單位所為之捐贈，得按該捐贈金額百分之二百五十，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並不受前項但書一千萬元額度上限之限制。
五、為避免本條租稅優惠措施影響國家財政收入甚鉅，爰於第四項規定專戶每年累積金額以新臺幣三十億元為上限。且為避免資源分配不均，並明定各運動種類及受贈對象得收受捐贈之金額上限。
六、考量第二項及第三項明定給予營利事業享有較高之租稅優惠，從而應具有較高之公共監督，其捐贈對象需由中央主管機關予以認定或專案核准，爰於第五項明定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就專戶之設置、資金之收支、保管、運用、分配、查核、監督、職業或業餘運動業之認可要件及範圍、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專案核准之要件及範圍、受贈資金之用途、減除方法、應附之證明文件、得收受捐贈金額上限訂定之規定及其他相關事項，應會同財政部定之。
七、為鼓勵職業、業餘運動業以及重點運動賽事之多元發展，爰於第六項規定每年提撥專戶總額之10％，運用於選手轉職、在職訓練以及運動產業相關人才之培訓。
八、《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稅法或其他法律為特定政策所規定之租稅優惠，應明定實施年限並以達成合理之政策目的為限，不得過度。」爰於第七項明定對職業運動業所為之捐贈實施期限為十年，對業餘運動業及重點運動賽事所為之捐贈實施期限為五年。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引進民間資源，擴大運動產業發展財源，明定中央主管機關得設置專戶，藉以發展職業運動、業餘運動及重點運動賽事。
三、為鼓勵營利事業捐贈前項之專戶，提供較本法第二十六條更強之誘因。為避免關係人間透過捐贈進行不當避稅，明定若受贈對象與營利事業間具有關關係人身份者，僅得在限額內，按其捐贈金額百分之一百，自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關係人身份之定義，依財政部辦理賦稅業務相關法規規範。
四、為利推動國家重大體育政策，明定營利事業依專戶捐贈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准之動點職業運動或業餘運動或重點運動賽事之主辦單位，可不受第二項所定額度與但書限制。
五、為避免本條文提供之租稅優惠影響政府財政過劇，明定專戶每年受贈金額上限。另為避免資源分配不均致使強者恆強、弱者恆弱，明定中央主管機關得對各運動種類及受贈對象受贈金額訂定上限。
六、考量本條第二、三項給予較本法第二十六條更強之租稅優惠，理應受更高度監督，故明定中央主管機關需就可受贈對象進行認可與專案核准，並應會同財政部就專戶之設置、資金之收支、保管、運用、分配、查核、監督、認可要件及範圍、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專案核准之要件及範圍、受贈資金之用途、減除方法、應負之證明文件、得收受捐贈之種類、受贈對象與金額上限及其他相關事項。
七、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稅法或其他法律為特定政策所規定之租稅優惠，應明定實施年限並以達成合理之政策目的為限，不得過度。」爰於第六項明定對業餘運動業及重點運動賽事捐贈之實施期間為五年，又為協助職業運動業推展，並有具體成效，對職業運動業捐贈之實施期間定為十年。
委員林奕華等17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訂定政府為鼓勵民間企業挹注資源，透過舉辦運動賽事帶動國內運動產業之發展，明定中央主管機關得設置專戶，辦理營利事業捐助有關事宜，藉此用於發展職業或業餘運動業。
三、第二項明定透過第一項專戶得在捐助金額新臺幣三千萬元額度內，按該捐助金額之百分之二百五十，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又為避免關係人間透過捐助而進行不當避稅行為，明定捐助對象如與其具有關係人身分者，僅得在限額內，按其捐助金額百分之一百，自其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中減除。
四、為利於推動國家重大體育政策，於第三項明定營利事業透過第一項專戶對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准之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重點運動賽事之主辦單位得按該捐助金額之百分之二百五十，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並不受第二項本文所定新臺幣三千萬元額度及但書限制。
五、為避免本條文租稅優惠措施影響國家財政收入過鉅，於第四項明定專戶每年累積金額以新臺幣三十億元為上限；且為避免資源分配不均，中央主管機關得對各運動種類及受贈對象訂定得收受捐助之金額上限。
六、第五項，考量第二項及第三項給予營利事業享有較高之租稅優惠，應具有較高之公共監督，其捐助對象須由中央主管機關予以認可或專案核准，於第五項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就專戶之設置、資金之收支、保管、運用、分配、查核、監督、職業或業餘運動業之認可要件及範圍、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專案核准之要件及範圍、捐助資金之用途、減除方法、應附之證明文件、得收捐助、受捐贈之種類、受贈對象與金額上限及其他相關事項，應會同財政部訂定辦法規範。
七、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稅法或其他法律為特定政策所規定之租稅優惠，應明定實施年限並以達成合理之政策目的為限，不得過度。」爰於第六項定明對業餘運動業及重點運動賽事捐助之實施期間為五年，又為協助職業運動業推展，並有具體成效，對職業運動業捐助之實施期間訂為十年。
委員黃國書等22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政府為鼓勵民間參與運動產業投資，明定中央主管機關得設置專戶，辦理營利事業捐贈有關事宜，藉此用於發展職業運動或業餘運動及重點運動賽事。
三、第二項，為加強營利事業捐贈運動產業之誘因，明定透過第一項專戶所為之捐贈，得在捐贈金額新臺幣一千萬元額度內，按該捐贈金額之百分之二百五十，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又為避免關係人間透過捐贈而進行不當避稅行為，明定受贈對象如與其具有關係人身分者，僅得在限額內，按其捐贈金額百分之一百，自其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中減除。
四、第三項，為利於推動國家重大體育政策，明定營利事業透過第一項專戶對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准之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重點運動賽事之主辦單位所為之捐贈，得按該捐贈金額之百分之二百五十，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不受前項新台幣一千萬元額度之限制。
五、第四項，為避免本條文租稅優惠措施影響國家財政收入過鉅，爰明定專戶每年累積金額以新臺幣三十億元為上限；且為避免資源分配不均，明定各運動種類及受贈對象得收受捐贈之金額上限。
六、第五項，考量第二項及第三項明定給予營利事業享有較高之租稅優惠，從而應具有較高之公共監督，其捐贈對象須由中央主管機關予以認可或專案核准，爰明定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就專戶之設置、資金之收支、保管、運用、分配、查核、監督、職業或業餘運動業之認可要件及範圍、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專案核准之要件及範圍、受贈資金之用途、減除方法、應附之證明文件、得收受捐贈金額上限訂定之規定及其他相關事項，應會同財政部定之。
七、《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稅法或其他法律為特定政策所規定之租稅優惠，應明定實施年限並以達成合理之政策目的為限，不得過度。」爰於第六項明定對職業運動業所為之捐贈實施期限為十年，對業餘運動業及重點運動賽事所為之捐贈實施期限為五年。
委員林宜瑾等18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政府為鼓勵民間參與運動產業投資，並提升台灣國際能見度，明定中央主管機關得設置專戶，辦理營利事業捐贈有關事宜，藉此用於發展職業運動或業餘運動及重點運動賽事，爰增訂第一項。
三、為提供營利事業相較於本條例第二十六條更強之捐贈誘因，透過第一項專戶所為之捐贈，得在捐贈金額新臺幣一千萬元額度內，按該捐贈金額之百分之二百五十，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又為避免關係人間透過捐贈而進行不當避稅行為，明定受贈對象如與其具有關係人身分者，僅得在限額內，按其捐贈金額百分之一百，自其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中減除，爰增訂第二項。
四、為利於推動國家重大體育政策，營利事業透過第一項專戶對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准之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重點運動賽事之主辦單位所為之捐贈，得按該捐贈金額之百分之二百五十，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不受前項新台幣一千萬元額度及但書規定之限制，爰增訂第三項。
五、為避免本條文租稅優惠措施影響國家財政收入過鉅，是故就專戶每年累積金額以新臺幣三十億元為上限，且為避免資源分配不均，亦就各運動種類及受贈對象得收受捐贈之金額訂定上限，爰增訂第四項。
六、考量第二項及第三項明定給予營利事業享有較高之租稅優惠，從而應具有較高之公共監督，其捐贈對象須由中央主管機關予以認可或專案核准，是故，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就專戶之設置、資金之收支、保管、運用、分配、查核、監督、職業或業餘運動業之認可要件及範圍、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專案核准之要件及範圍、受贈資金之用途、減除方法、應附之證明文件、得收受捐贈金額上限訂定之規定及其他相關事項，應會同財政部定之，爰增訂第五項。
七、為鼓勵職業、業餘運動業以及重點運動賽事之多元發展，並為厚實完善整體產業發展之供給面基礎，前項專戶之運用，每年應提撥一定比例用於提升選手轉職、在職訓練以及運動產業相關人才之培訓外，提升競賽與觀賽品質，與辦理運動賽事及專業技術等相關國際交流，爰增訂第六項。
八、參酌《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稅法或其他法律為特定政策所規定之租稅優惠，應明定實施年限並以達成合理之政策目的為限，不得過度。」是故，對職業運動業所為之捐贈實施期間為十年，對業餘運動業及重點運動賽事所為之捐贈實施期間為五年，爰增訂第七項。
委員陳秀等17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政府為促進民間投資運動產業，明定中央主管機關得設置專戶，辦理營利事業對運動產業捐贈有關事宜，藉此發展職業運動或業餘運動及重點運動賽事。
三、加強營利事業捐贈運動產業之誘因，爰訂定透過第一項專戶所為之捐贈，得在捐贈金額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額度內，按該捐贈金額之百分之二百五十，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又為避免關係人間透過捐贈而進行不當避稅行為，明定受贈對象如與其具有關係人身分者，僅得於該限額內，按其捐贈金額百分之一百，自其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中減除。
四、為利於推動國家重大體育政策，營利事業透過第一項專戶對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准之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重點運動賽事主辦單位所為之捐贈，得按該捐贈金額之百分之二百五十，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不受前項新台幣一千萬元額度之限制。又為避免關係人間透過捐贈而進行不當避稅行為，明定受贈對象如與其具有關係人身分者，僅得按其捐贈金額百分之一百，自其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中減除。
五、為避免本條文租稅優惠措施影響國家財政收入，明定專戶每年累積金額以新臺幣三十億元為上限；且為避免資源分配不均，明定各運動種類及受贈對象得收受捐贈之金額上限。
六、考量第二項及第三項明定給予營利事業享有較高之租稅優惠，從而應具有較高之公共監督，其捐贈對象須由中央主管機關予以認可或專案核准，爰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就專戶之設置、資金之收支、保管、運用、分配、查核、監督、職業或業餘運動業之認可要件及範圍、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專案核准之要件及範圍、受贈資金之用途、關係人範圍、減除方法、應附之證明文件、得收受捐贈金額上限訂定之規定及其他相關事項，應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七、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六條規定「稅法或其他法律為特定政策所規定之租稅優惠，應明定實施年限並以達成合理之政策目的為限，不得過度。」爰明定施行期間為十年，以落實推展運動產業。
委員蔣萬安等18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運動產業對於提升我國之國際能見度，具有正面積極之作用，為引進民間資源，擴大對於運動產業之投資，明定主管機關得設置專戶辦理營利事業捐贈運動產業之相關事宜。
三、為健全核心職業運動之發展，加速業餘運動之職業化進程，提供營利事業捐贈之誘因，爰明定營利事業透過本法設置專戶所為之捐贈，得在新臺幣一千萬元額度內，按該捐贈金額之百分之二百五十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捐贈對象若為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之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公告之重點運動賽事，則不受一千萬元之額度限制。同時，為避免不當避稅行為，明定受贈與捐贈方具有關係人身分者，僅得在限額內按其捐贈金額百分之一百自其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
四、為避免本條租稅優惠措施影響國家財政收入過鉅，爰於第四項規定專戶每年累積金額以新臺幣三十億元為上限，且為避免資源分配不均，中央主管機關得對各運動種類及受贈對象訂定得收受捐贈之金額上限。
五、第五項授權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訂定專戶之設置、資金之收支、保管、運用、分配、查核、監督、職業或業餘運動業之認可要件及範圍、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專案核准之要件及範圍、受贈資金之用途、減除方法、應附之證明文件、得收受捐贈金額上限訂定之規定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六、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六條第一項之規定，於第六項明定對職業運動業所為之捐贈實施期限為十年，對業餘運動業及重點運動賽事所為之捐贈實施期限為五年。
委員萬美玲等18人提案：
一、本條文新增。
二、為吸引營利企業挹注資源於國內運動產業，以此擴大對國內運動產業之投資及發展，爰於增訂條文第一項明定主管機關得設置專戶，辦理營利事業捐贈有關事宜，藉此用於發展職業與業餘運動業。
三、為提供營利事業相較於本條例第二十六條更強之捐贈誘因，於增訂條文第二項明定透過專戶所為之捐贈，得在捐贈金額新臺幣兩千萬元額度內，按該捐贈金額之百分之兩百五，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又為避免關係人間透過捐贈而進行不當避稅行為，明定受贈對象若與捐贈企業具有關係人身分者，僅得在限額內，按該捐贈金額百分一百，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
四、為使國家重點推動之運動政策順利推行，爰於增訂條文第三項明定營利企業透過專戶對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准之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及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重點運動賽事之捐贈，於申報所得稅時，得按其捐贈金額之百分之二百五十，自其當年度營利所得額中減除，不受前項額度之限制。
五、為避免增訂條文第二項及第三項給予營利企業之租稅優惠措施影響國家財政稅務收入，爰於第四項明定專戶每年累積金額以新臺幣五十億元為限。且為免資源分配不均，明定中央主管機關得針對不同運動種類及受贈對象訂定得收受捐贈金額之上限。
六、考量本增訂條文第二項及第三項給予營利事業較高之租稅優惠，從而應具有較高之公共監督，故營利事業之捐贈對象須由中央主管機關予以認定或專案核准，爰於第五項明定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就專戶設置、資金收支、保管、運用、分配、查核、監督、職業或業餘運動業之認可要件及範圍、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專案核准之要件及範圍、受贈資金之用途、關係人範圍、減除方法、應附之證明文件、得收受捐贈對象及金額上限之規定及其他相關事項，由中央主關機關會同財政部訂之。
七、為使職業、業餘運動業及重點運動賽事之健全發展，爰於增訂條文第六項明定應提撥不低於每年專戶總額之百分之二十用於運動人才培育、訓練及轉職，以保障運動人才之權益。
八、《納稅人權利保護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稅法或其他法律為特定政策所規定之租稅優惠，應明定實施年限並以達成合理之政策目的為限，不得過度。」爰於增訂條文第七項中明定對職業運動業所為之捐贈實施期限為二十年，對業餘運動業及重點運動賽事之捐贈實施期限為十年。
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政府為引進民間資源、擴大體育投資及提升國際能見度，明定中央主管機關得設置專戶辦理營利事業捐贈有關事宜，藉此用於發展職業或業餘運動及重點運動賽事，爰訂定第一項。
三、為促進職業或業餘運動業發展，並提供營利事業捐贈誘因，爰於第二項明定透過第一項專戶所為之捐贈，得在捐贈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額度內，按該捐贈金額之百分之二百五十，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又為避免關係人間透過捐贈進行不當避稅行為，明定受贈與捐贈者具有關係人身分者，僅得在限額內按其捐贈金額百分之一百自其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
四、為利於推動國家重大體育政策，於第三項明定營利事業透過第一項專戶對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准之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重點運動賽事主辦單位所為之捐贈，得按該捐贈金額百分之二百五十，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並不受前項但書一千五百萬元額度上限之限制。
五、為避免本條租稅優惠措施影響國家財政收入甚鉅，爰於第四項規定專戶每年累積金額以新臺幣三十億元為上限。且為避免資源分配不均，並明定各運動種類及受贈對象得收受捐贈之金額上限。
六、考量第二項及第三項明定給予營利事業享有較高之租稅優惠，從而應具有較高之公共監督，其捐贈對象需由中央主管機關予以認定或專案核准，爰於第五項明定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就專戶之設置、資金之收支、保管、運用、分配、查核、監督、職業或業餘運動業之認可要件及範圍、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專案核准之要件及範圍、受贈資金之用途、減除方法、應附之證明文件、得收受捐贈金額上限訂定之規定及其他相關事項，應會同財政部定之。
七、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稅法或其他法律為特定政策所規定之租稅優惠，應明定實施年限並以達成合理之政策目的為限，不得過度。」爰於第六項明定對職業運動業所為之捐贈實施期限為十年，對業餘運動業及重點運動賽事所為之捐贈實施期限為五年。
委員蔡易餘等21人提案：
一、本條文新增。
二、我國目前擁有職業運動聯盟之運動種類並不多，至今，僅有棒球一項，籃球方面，經歷了1994～1999年間中華籃球聯盟（CBA）的興衰，於2003年以準職業方式重新成立聯盟，然而至今尚未正式職業化。
三、為了促進我國優秀運動員之出路、提升運動選手整體待遇，提升我國體育運動界之整體發展水準，成功的職業化以及產業化為推動職業運動的動力。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一、本條條文新增。
二、為鼓勵民間參與運動產業投資，於第一項明定中央主管機關得設置專戶，辦理營利事業捐贈有關事宜。
三、第二項明定營利事業透過第一項專戶得在捐助金額新臺幣三千萬元額度內，按該捐助金額之百分之二百，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又為避免關係人間透過捐贈而進行不當避稅行為，明定受贈對象如與其具有關係人身分者，僅得在限額內，按其捐贈金額百分之一百，自其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中減除。
四、為利於推動國家重大體育政策，於第三項明定營利事業透過第一項專戶對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准之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重點運動賽事之主辦單位得按該捐助金額之百分之二百，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並不受第二項之限制。
五、第四項係為避免租稅優惠措施影響國家財政收入過鉅，故明定專戶每年累積金額以新臺幣三十億元為上限；且為避免資源分配不均，中央主管機關得對各運動種類及受贈對象訂定得收受捐助之金額上限。
六、考量第二項及第三項給予營利事業享有較高之租稅優惠，應具有較高之公共監督，其捐助對象須由中央主管機關予以認可或專案核准，於第五項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就專戶之設置、資金之收支、保管、運用、分配、查核、監督、職業或業餘運動業之認可要件及範圍、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專案核准之要件及範圍、捐助資金之用途、減除方法、應附之證明文件、得收捐助、受捐贈之種類、受贈對象與金立法院第10屆第3會期第5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委57額上限及其他相關事項，應會同財政部訂定辦法規範。
七、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稅法或其他法律為特定政策所規定之租稅優惠，應明定實施年限並以達成合理之政策目的為限，不得過度。」爰於第六項明定對業餘運動業及重點運動賽事捐贈之實施期間為五年，又為協助職業運動業推展，並有具體成效，對職業運動業捐贈之實施期間定為十年。
審查會：
本條新增，與行政機關提會討論版本「百分之一百五十」部分及委員萬美玲等18人提案第六項，一併保留，送院會處理。


	(照民眾黨黨團提案通過)
第二十七條　民間機構符合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四條規定者，其參與新建、增建、改建、修建或營運重大公共建設之運動設施，得依同法第三十六條至第四十一條規定辦理。

	
	
	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二十七條　民間機構符合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四條規定者，其參與新建、增建、改建、修建或營運重大公共建設之運動設施，得依同法第三十六條至第四十一條規定辦理。

	第二十七條　民間機構符合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四條規定者，其參與興建重大公共建設之運動設施，得依同法第三十六條至第四十一條規定辦理。
	民眾黨黨團提案：
本條修正，除重大公共建設之興建下，民間機構參與新建、增建、改建、修建或營運亦值得鼓勵，促進運動設施品質之提升，爰修正本條。
審查會：
照民眾黨黨團提案通過。





